

陕食药监函〔2018〕202号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对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278号建议答复的函

贺聪明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食品行业诚信体系的建议》（第278号）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非常感谢您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注，正如您所说的“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关乎千家万户的健康，来不得半点马虎，您对关于建立食品行业诚信体系问题表现出的高度社会责任感，我们深表敬意。您的建议非常贴切和中肯，我们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建议对于深化食品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强化食品安全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近几年来，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一直把食品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作为全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从规范企业的生产销售行为，加强对食品从业者的宣传教育，鼓励群众投诉举报，制定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和办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提高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诚信意识，保障群众的饮食安全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强化对企业诚实守信的监管工作，2017年，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了《陕西省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信用等级评定及分类监管办法（试行）》，明确了食品安全信用等级分为A（守信）、B（基本守信）、C（失信）、D（严重失信）四个等级，实行评分制，根据食品安全信用信息加分或扣分。研究制定这个办法目的是要通过对生产经营企业实施信用分类监管，推动和提升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诚信意识，切实把企业的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同时，为了便于群众了解更多的信息，尽可能全方位公开、透明，依托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管综合业务系统，将日常监管、监督抽检、投诉举报等实时数据与企业信用等级对接，并向社会公示监管情况和等级评定结果。

与此同时，切实加强监督检查。根据信用等级确定检查频次，要求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加大对信用等级低的企业的检查力度和频次，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和飞行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食品生产经营中不规范不诚信的行为。2017年不完全统计，仅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肉制品及工业加工食品监管处，开展食品生产监督检查14家次，飞行检查12家次，检查覆盖肉制品、食用油、糕点等重点品种及食品生产企业。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均责令企业整改并按程序移交当地食药监管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最终全部完成整改，符合食品生产相关要求。日常监督检查和飞行检查在倒逼企业强化质量管理，树立食品安全意识方面起到了明显促进作用。

配合监督检查，开展诚信教育。为进一步强化食品生产企业诚信意识，推动企业自觉落实主体责任，我们深入部分市县，在企业较为集中的工业园区，与市县食品监管部门执法人员一起，召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负责人，围绕企业加强食品安全信用建设的重要意义，抓好自身信用建设的方式方法进行政策宣讲和技术指导，解读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抓好诚信体系建设的主要措施，面对面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培训教育，并邀请部分普通消费者与企业负责人、基层食品监管人员互动交流，促进和提升企业的诚信意识、守法意识，希望通过更多的方式方法的尝试，努力使部门监管和社会监督形成合力，逐步形成社会共治的良好局面。

食品行业诚信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们深知要想取得更大的成效必须措施得力、常抓不懈。也正如您说讲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从政府、企业、市场三个层次着手。按照您的落实建议，下一步我们将持之以恒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加大宣传培训力度，提升企业的诚信意识。要继续研究和探索好的方式方法，持续加大对企业的诚信教育和培训，提高企业的诚实守信的意识，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主体责任意识。同时通过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提高群众的参与度和对合格食品方面知识的了解，自觉识别和抵制不合格食品，使不合格食品、伪劣食品无消费市场。

二是要继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规范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继续开展日常监督检查、飞行检查的力度，及时发现和纠正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不诚信行为，从生产源头上防止和杜绝不合格食品的产生，督促企业落实各项制度和规范的落实。

三是要继续推进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工作。信用等级的评定是规范和鼓励企业诚实守信的重要手段，也是推进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措施和办法，我们要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完善考核和评定体系，加大对失信企业的曝光力度，提高失信企业违法违规成本，研究对守信企业的宣传和鼓励措施。

四是要继续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随着市场监管体制综合改革的逐步落实，新组建的市场监管部门将整合和加强市场监管执法力量，我们要以机构改革为契机，研究和探索新形势下加强食品监管的方式方法，扩大食品市场监管的覆盖面，加大执法力度，严惩食品领域的违法犯罪，切实保障和提高食品安全的整体水平，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再次感谢您对我省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希望您今后一如既往的关注、指导、监督我们的工作，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4月28日

（联系人：王  玮，电话：029—62288033）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抄送：省政府督查室，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8年4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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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发人:张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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